
项目一  个人理财和个人理财规划 
 
1．国家理财规划师被取消后，理财规划师需要考什么证 

2017 年 9 月，人社部发布了(2017)68 号文件《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其中

理财规划师职业资格没有包含在内。也就是说，理财规划师职业资格考试在政策没有改变之前，

将不会再纳入正式的职业资格考试。对于一些想要步入理财规划师行业的人来说，仿佛一下子

失去了方向和途径，那么在国家理财规划师证书取消后我门该如何步入理财规划行业呢? 
注册国际理财规划师成为行业新宠 

在广阔的理财市场前景中，要求我们的从业者懂市场，懂金融，拥有专业金融知识，能够为客

户提供配置建议与规划，同时提供财务解决方案。注册国际理财规划师的需求正在逐渐增加。 
注册国际理财规划师（CIFP）旨在培养一批具有专业化、职业化和国际化的高素质理财专

业从业者，为个人/家庭理财目标的实现提供全方位服务。CIFP 拥有一套完善的知识体系，内

容包括家庭财务诊断、产品详解、风险管理、法商应用、资产配置、保险规划、税务筹划、养

老规划、子教规划、遗产策划、财产保全等方面，并附有案例讲解及剖析，全面涵盖专业理财

规划师为客户提供理财方案时所需要的知识和实务应用技巧。学习之后，能够帮助考生系统掌

握理财规划所涉及的各个环节，针对不同层次客户的真实需求，定制专属的理财规划解决方案，

帮助客户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保全”的功能和其他生活目标。 
相比较国家理财规划师证书，ACI 注册国际理财规划师证书显得更加细化，从“兴趣”到

“从业”再到“专业”，满足各级企业对心理学专业技能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 ACI 注册国际

理财规划师作为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ACI 全球专业人才认证中心的重点运营项目，持证者可申请

成为国际理财规划专业人才库成员，加入国际化理财规划优秀人才储备平台。 
 

2．银行业从业资格考试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中国银行业协会官网今日（3 月 25 日）公布了 2014 年上半年银行业职业资格考试报

名通知，并同步公布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和中国银监会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 2014
年度首次银行业专业人员初级职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函〔2014〕100 号），该

通知明确了首次银行业职业资格考试的时间、地点、组织实施机构和监督检查单位。以此为标

志，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了八年之久的“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正式更名为“银行

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  
　　据了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3 年 12 月 23 日就已联合

发布了《关于印发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银行业专业人员初级职业资格考试

实施办法的通知》（人社部发[2013]101 号），决定将原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考试纳入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统一规划。根据该制度规定，原“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

格认证考试”更名为“银行业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原通过考试取得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

的《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可在原文件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有效。 
　　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劳动就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考试制

度。它是指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标准，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从业者的技能水平或

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评价和鉴定，并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推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国各行各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一项战略措施，同时还是贯彻《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的

重要表现。 
　　从 2006 年 6 月 6 日中国银行业协会发起设立“中国银行业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成

立大会以来，全国已有近 400 万人次报名参加了银行业从业资格考试，累计 80 余万人取得了

从业资格证书。多年来，“银行业从业资格考试制度”为银行业用人规范的建立、从业人员能



力的甄别、金融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衡量的标杆。 
　　这次更名无疑是自 2006 年银行业从业资格制度建立以来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将银行业从

业资格考试纳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既是该项考试公信力受到行业内外和社会各界高度认

可的一种体现，也是国家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建立职业资格制度的肯定。 
　　为更好地服务考生，中国银行业协会专门组建并正式授权东方银行业高级管理人员研修院

负责考试的具体实施工作，并成立了考试专家委员会负责指导考试工作，委员由部分银行业金

融机构推荐的分管人力资源或教育培训的副行级以上（含）领导担任。 
　　根据新的职业资格制度规定，以往通过考试取得中国银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银行业从业

人员资格认证证书》（包括相关专业的专业证书）可在原文件规定的范围内继续使用，待继续

教育有关规定出台后，考生通过继续教育来保持原证书的有效性。 
　　新的制度将银行业专业人员的职业水平评价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 3 个资格级别，目前，

通过《银行业法律法规与综合能力》与《银行业专业实务》科目下《个人理财》、《风险管理》、

《公司信贷》、《个人贷款》任意相关专业类别而取得的证书均为初级证书，中级和高级职业资

格的评价方式，正在沟通制定中，待完善后将另行公布。 
　　新设立的银行业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将为中国银行业的银行业专业人才培养，促进银行业稳

健、可持续发展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